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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醫學大學應用外國語言學系 系務會議 召開辦法 

第 一 條 本系為推動系務，完成本系教育目標，議決各種重大系務策略，特依本校

「組織規章」第二十條第七款訂定本辦法，以召開本系之「系務會議」(以

下簡稱「本會議」)。 

第 二 條 本會議由全體專任教師、專任職員、以及學生代表共同出席。系主任為會

議召集人以及會議主席。學生代表為本系系學會會長或副會長。 

第 三 條 本會議之議程包括「系務報告」及「議案討論」兩大部分。前者由系主任

就系內人事、經費、教務、學務、總務、研發等各種現況與措施，提出重

點報告。後者由系主任主持討論並議決各項提案。 

第 四 條 召開會議前，系內得先接受提案。系主任可自行提案直接交付討論。其他

教職員生之提案須有二人以上連署始得成案。惟會前來不及提案時，得以

「臨時動議」之方式於會中提出。臨時動議之議案亦須有二人以上附議，

始得成案。 

第 五 條 本會議之提案內容原則上不拘，惟為了避免議案過多而延誤會議，一般事

務性之問題應避免提案。提案應載明提案者、連署人、案由、說明等。 

第 六 條 本會議每學期必須至少召開一次，會中要有過半以上成員出席始得開議，

一般議案有過半出席成員同意便得決議，重大議案則須有至少三分之二之

出席成員同意，始得決議。出席成員有三分之二(含)以上認定為「重大議

案」者，即為「重大議案」。 

第 七 條 針對臨時性重大議題，系主任得召開臨時系務會議，在「臨時系務會議」

中，系主任得免做「系務報告」，而直接進行議案討論與決議。 

第 八 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報請院長核備後，公佈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

※修正記錄： 098年 09月 11日 98 學年度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

 098 年 10 月 6 日 醫文院院長核備 

 


